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2學年度第2學第1次教師晨會會議紀錄
壹.日期：103年3月20日上午7點50
貳.地點：3樓會議室
參.主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席人員：全體教師
伍.主席致詞：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IEP資料業已呈核完畢，感謝導師的彙整、整理，相關資料仍有少數缺漏部分，勞請老師再次檢查並補全資料。
2. 高三孝本周六、日參加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地點：淡江大學，星期六8:30、星期日7:00校車發車前往，歡迎各位老師前往為學生祝福加油。
甄試完後課程、考試正常進行。
3. 再次提醒:有關分組課程、特殊需求課程皆需針對學生之需求加以規劃課程，生活管理、社會技巧等相關課程，導師可就學生之需求反應給任課教師，由任課教師安排課程內容加以教學，以增進學生個別不足之能力，動作機能課非體育課程，請根據治療師之建議復建動作項目進行課程之規劃及實施。
4. 為利下學期註冊程序順利進行，並配合報稅時程便利家長辦理，將於4月連假前發放通知：提前請家長於六月時連假後繳交102年家戶所得證明。
5. 3月25、26日第一次評量，3月26日第5、6節安排表演藝術講座、第7節性平宣導活動，請相關任課教師務必隨班督導。
6. 教師辦公室以1人1座位為原則，並請保持清潔整齊。
7. 專業教室屬公共空間，同類科老師皆可使用，個人物品請勿放置在專業教室，該空間的環境保持公用狀態。
二.學務處
1.周班會或各項慶典活動及集會，請導師或相關任課老師到場協助該班學生。
2.學生參加校外活動須告知或徵求家長同意，如在校期間請非該班學生參與各項事務或活動時請告知及徵求導師之同意。
3.校外教學邀請家長參加時原則上一位，有特殊情形時另議。
4.有關帶學生校外教學或需要申請退伙食費事項：
(1).無關申請退伙食費請至教務處領取申請單。
(2).需要退伙食費請至學務處領取申請單
         (3).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班級校外教學暨校外餐飲禮儀課程膳食退費申請要點及表格--公佈在校網P碟請同仁參閱。
5.四月份起在學校餐廰搭伙的同仁，請自行準備筷子及湯匙，敬請配合。
三.總務處
四.實習輔導處 
1.請尊重導師班級經營主導權，學生輔導依三級輔導制度進行，以免造成學生無所適從情況。
2.專業團隊治療服務定位在於輔助教學，非主導教學。
3.五月份開始水療課程，請導師通知家長務必參與，無法與會者事先請假回歸原班課程，以維護學生安全。
五.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六.人事室
七.會計室
柒.指示與結論：
    一.「行政處理」應遵行一致的原則，勿受同仁情誼影響而有所不同。
    二.節能減紙—各辦公室及老師們均應節約用紙，並以學生需求為優先，若非公務用，請自行處理。
    三.同仁應遵行：導師為各具班級經營主導權，請勿以個人主觀想法影響學生。
    四.優質的組織環境：同仁應正向競爭、時時先檢討自己，與同仁合作，彼此產生共識來提昇自己與學校人文內涵。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08：15
拾.附件
1.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班級校外教學暨校外餐飲禮儀課程膳食退費申請要點
   2.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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